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俞其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季学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戴利娟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3,139,580,398.36 12,404,694,260.89 9,307,132,784.32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26,375,994.35 5,143,866,737.30 4,004,973,853.75 -0.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5,943,598.47 581,723,620.29 563,779,427.04 -38.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622,988,262.62 3,663,896,112.44 2,762,683,289.76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332,406.36 213,340,710.18 167,952,580.93 -4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093,852.29 135,060,465.52 147,680,690.78 -47.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4.11 4.68

减少1.85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 0.11 0.217 -5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 0.11 0.217 -57.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48,223.82 -35,808,379.7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820,715.48 108,689,832.5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11,206,709.12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3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8,408.63 166,092.3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583,661.90 -3,823,915.82

所得税影响额 -3,216,107.80 -12,078,366.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5,154,313.33 46,238,554.0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2,82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 873,750,000 34.6 32,500,000 质押 555,375,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俞其兵 402,500,000 15.9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63,750,000 2.52 63,750,000 质押 63,75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新活力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51,250,000 2.03 51,250,000 质押 51,25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天堂硅谷亨达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1,250,000 2.03 51,250,00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51,250,000 2.03 51,250,00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宝盈基金－招商银行－

宝盈定增12号特定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51,250,000 2.03 51,250,000 未知 其他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

鑫龙123号资产管理计

划

36,561,398 1.45 36,561,398 未知 其他

安信证券－光大银行－

安信证券长泰定增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5,425,000 1.4 35,425,000 未知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2,525,000 1.29 32,525,00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 84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1,250,000

俞其兵 40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5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091,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91,000

王雅洁 7,794,802 人民币普通股 7,794,802

王大彩 6,674,248 人民币普通股 6,674,24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5,905,250 人民币普通股 5,905,250

胡建明 3,677,338 人民币普通股 3,677,338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46,750 人民币普通股 3,046,750

王杰 2,18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0,900

周儒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俞其兵是控股股东福建旗滨的实际控制人，因此俞其兵与福建旗滨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2,694,097.81 5,968,782.51 280.21 主要系开拓客户新增赊销款所致。

预付款项 18,158,310.26 30,711,294.07 -40.87 主要系预付海关进口货物税金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9,868,866.01 - 100.00 主要系本期投资台湾泰特博公司所致。

工程物资 92,602,325.71 169,561,257.76 -45.39 主要系新建项目领用工程物资所致。

固定资产清理 3,211,641.70 24,123,820.27 -86.69

主要系株洲公司搬迁固定资产清理完毕

所致。

开发支出 11,923,383.85 3,342,956.67 256.67 主要系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0,420,204.58 298,538,724.66 74.32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工程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045,000,000.00 1,181,000,000.00 73.16

主要系产能增加而增加的流动资金借款

所致。

应付票据 209,637,758.68 347,497,142.19 -39.67 主要系承兑已到期票据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137,391.14 23,334,285.71 -30.84 主要系支付上期搬迁员工补偿所致。

应交税费 37,792,009.72 65,158,292.77 -42.00

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减少所

致。

应付利息 46,901,520.14 19,707,404.20 137.99 主要系借款同比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18,783,194.27 44,571,563.95 -57.86 主要系应付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股本 2,525,429,500.00 839,208,700.00 200.93

主要系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及非公开发行

股票所致。

资本公积 1,384,881,559.45 3,093,864,055.77 -55.24 主要系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股本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126,039.91 -81,766.92 13,507.02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3,565,009.08 6,187,422.80 -42.38 主要系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82,355.40 -100.00

主要系本期新投资台湾泰特博公司， 按权益法核算

产生的投资损失所致。

营业外支出 40,017,118.31 15,276,424.08 161.95 主要系本期处置搬迁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3,078,624.33 73,454.74 4,091.19

主要系收到返还的所得税、房产税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3,461,395.59 178,236,641.46 -70.01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贴同比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8,059,664.80 422,931,442.00 -88.64

主要系收到的与资产相关政府补贴（整

体搬迁补偿）同比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773,008,466.40

1,427,088,

271.40

-45.83 主要系新建项目投资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300,074,

691.45

- 100.00

主要系本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所

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794,691.50 5,112,686.78 -45.34 主要系新建项目投资同比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281,624,

000.00

787,975,000.00 62.65

主要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募集资金

同比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988,000,

000.00

1,996,400,

000.00

49.67

主要系新增产能增加的流动资金借款所

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790,900,000.00 310,858,100.70 154.42

主要系收到的福建旗滨借款同比增加所

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902,150,849.29 44,374,766.22 1,933.03

主要系支付到期的福建旗滨借款同比增

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5年8月3日，公司全资孙公司长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600吨在线低辐射镀膜玻璃生产线建设工

程已基本完成，并于当日举行点火烤窑仪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2015-067号公告。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株洲旗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2015-068号公告。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部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2015-074号公告。

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事项已于2015年9月23日实施完毕。 实施转增方案后，按新股本2,

525,429,500股摊薄计算的2015年中期每股收益为0.037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2015-087号公告。

5、2015年5月20日，公司全资孙公司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对浮法玻璃一线实施冷修技改，2015年9

月24日，上述生产线冷修技改已完成，顺利通过调试并产出成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上交所网站（www.

sse.com.cn）2015-088号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未完

成履

行的

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福建旗滨

1、绍兴旗滨现系我公司母公司福建旗滨的子公司，

平湖旗滨、长兴旗滨是绍兴旗滨的子公司。 目前，该

三家公司有部分房屋未取得产权证。 我公司将敦

促该三家公司尽快完成产权证的申领。 2、我公司

郑重承诺，在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绍兴

旗滨的股东后，如因上述建筑物无产权证之原因给

该三家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并造成损

失的，我公司均愿意相应向该三家公司全额予以赔

偿。

2014年

11月28

日至上述

事项处置

完毕

是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

售

福建旗滨

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认购公司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1300万股，该部分股份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股份

预计可流通时间为2018年4月1日。

2015年4

月1日至

2018年4

月1日

是 是

其他承

诺

利润分

配

旗滨集团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在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公司盈利且现金能

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未来三

年（2013-2015）在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以

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十，或者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三十。

2013年

度至

2015年

度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其兵

日期 2015-10-28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朱朝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春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春燕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157,970,201.39 3,735,623,328.01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78,775,389.08 1,155,645,634.71 10.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5,325,602.39 -353,704,662.36 -45.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875,775,756.33 4,239,180,600.77 1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8,004,754.37 126,312,172.57 2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4,579,636.52 127,925,188.43 2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00 23.65 减少10.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40 1.40 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1.40 1.40 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855.1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401,900.00 5,806,9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200.00 -1,813,204.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38,655.00 -604,432.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19,045.00 3,425,117.8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67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朱朝阳 33,682,194 29.94% 33,645,194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8,225,142 7.31% 8,225,142 质押 5,085,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Jiuding�Venus�Limited 5,450,639 4.85% 5,450,639 无 0 境外法人

柳州柳药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4,936,567 4.39% 4,936,567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柳州众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4,643,475 4.13% 4,643,475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柳州新干线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169,399 3.71% 4,169,399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曾松林 2,863,987 2.55% 2,862,987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世囊 2,862,987 2.54% 2,862,987 无 0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医疗服务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515,767 2.24% 0 无 0 未知

陈洪 1,389,800 1.24% 1,389,8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

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515,767 人民币普通股 2,515,76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18,665 人民币普通股 1,218,66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趋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124,187 人民币普通股 1,124,18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医药

健康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0,166 人民币普通股 1,040,1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008,724 人民币普通股 1,008,72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

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5,840 人民币普通股 895,84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05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

先进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医药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4,100 人民币普通股 55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Jiuding�Venus�

Limited�的投资管理者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等五

人，存在关联关系。

（2）此外，公司未知以上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期末数为23,430.33万元，比期初数减少74.87%，主要原因是：偿还银行贷款和支付货款增

加所致。

应收票据期末数为4,531.71万元，比期初数增加867.89%，主要原因是：以应收票据结算货款增加所

致。

应收账款期末数为266,051.08万元,比期初数增加47.74%，主要原因是：销售增加致应收账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为36.23万元，比期初数增加1,068.91%,主要原因是：待抵扣税款增加。

固定资产期期末数为12,943.35万元,比期初数增加620.99%，主要原因是：本年在建工程转入增加。

应付票据期末数为5,728.42万元，比期初数减少59.38%，主要原因是：应付票据到期支付所致。

其他应付款期末数为6,576.23万元，比期初数增加595.59%，主要原因是：收到保证金增加。

长期借款期末数为0，比期初数减少100%，主要原因是：偿还银行借款。

未分配利润期末数为52,798.04万元，比期初数增加30.41%，主要原因是：本年利润增加。

（2）利润表项目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35.88%，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减少。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429.90%，主要原因是：收到的财政拨款比同期增加。

净利润同比增长31.68%，主要原因是：销售增长，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71.16%，主要原因是：收到的往来款项增

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39%，主要原因是：支付的往来款项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5.69%，主要原因是：支付货款等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00%，主要原因是：收回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691.04%，主要原

因是：处置固定资产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30.98%，主要原因是：本期贷款比上年同期减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692.56%，主要原因是：汇票保证金转回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31.48%，主要原因是：偿还银行贷款比去年同期

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分别于2015年4月29日、2015年5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

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送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材

料。 公司于2015年6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1303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于2015年8月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303号）。 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对反馈

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

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2015-024号、2015-037号、2015-041号、2015-054号、2015-056号、

2015-064号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朱朝

阳

本人承诺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相关期间内，本人将严格遵守《公

司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

自觉维护股份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将不利用本人在发行人中的股东地

位在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如发行人必须与本人控制的企业进行

关联交易，则本人承诺，均严格履行相关法律程序，遵照市场公平交易的原

则进行，将促使交易的价格、相关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不会要求

发行人给予与第三人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2012年1

月10日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周原九鼎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尽可

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自觉维护股份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将不利用

本企业在发行人中的股东的地位在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如发行

人必须与本企业控制的企业进行关联交易，则本企业承诺，均严格履行相

关法律程序，遵照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将促使交易的价格、相关协议

条款和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不会要求发行人给予与第三人的条件相比更优

惠的条件。

2012年1

月10日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

售

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朱朝

阳

1.本人自发行人股票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

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014年4

月16日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

售

周原九鼎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4年4

月16日

期

限：1年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朱朝

阳

如因有关税务部门要求或决定，公司需要补缴或被追缴整体变更设立股份

公司时全体自然人股东以未分配利润折股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则本人将

按照整体变更时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及时、足额缴纳相关个人所得税以及

由此可能引起的全部滞纳金或罚款；如因此导致公司承担责任或遭受损

失，本人将按照整体变更时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及时、足额的向公司赔偿

因此导致的全部损失。

2012年1

月10日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朱朝

阳

如果因为出租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者出租房屋产生产权纠纷，从而导致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能继续使用该等房屋，发行人可以立即搬迁至权属证

书齐全的场所继续经营业务；并承诺以现金方式承担因上述原因搬迁租赁

场所而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造成的相应损失。

2012年1

月10日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朱朝

阳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在证券监管

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五个工作日内，制订股份回购

方案并予以公告，依法购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人股东发售的原限售

股份，回购价格为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若公司股票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回购的股份包括原限售股

份及其派生股份，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本人作为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将督促发行人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本人承诺，发行人招股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上述承诺事项涉及的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

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2003]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则按

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各承诺主体将严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

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

护。

2013年

12月27

日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其他 柳州医药

公司及公司的关联方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管产

品（九泰基金拟设立的资管计划）及其委托人、合伙企业（包括上海六禾

芳甸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重庆程奉盈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光辉嘉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

资助或者补偿，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

法规规定的情形）

2015年8

月14日

长期

否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其他

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朱朝

阳

1、本人及本人直系近亲属等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投资九泰

基金拟设立的资管计划，上海六禾芳甸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重庆程奉盈

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宁波光辉嘉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合伙人不包括本人的关联方。 如有违反，反得收益归柳州医药所

有。

2、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8周岁的

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

母）未直接或间接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管产品及其委托人、合

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不存在违反《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规定的情形。 亦不会对前述

资管产品及其委托人或合伙企业及其委托人作出任何形式的保底收益承

诺或类似安排。

2015年8

月14日

长期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朝阳

日期 2015-10-28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368�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柳州医药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良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剑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58,231,269.20 589,376,098.33 -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4,814,825.97 450,846,130.82 0.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048,656.34 5,172,176.39 -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2,580,644.29 152,150,919.81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984,807.87 24,743,211.39 -1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200,275.39 20,190,076.92 -2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42 8.36 减少47.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5 0.41 -39.0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5 0.41 -39.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7,025.9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156,267.43 3,197,792.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365,456.42 2,063,220.0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273.5 312,633.0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35,325.45 -848,476.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662.12 -7,662.12

合计 1,310,009.78 4,784,532.4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01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成形控股有限公司 26,460,000 33.08 26,46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广达投资有限公司 5,100,000 6.38 5,1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徐俭芬 4,600,000 5.75 4,6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郑良才 4,600,000 5.75 4,6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宁波精微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5.63 4,5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400,000 5.5 4,4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郑功 3,151,000 3.94 3,151,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国荣 1,840,000 2.3 1,84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谢文杰 1,380,000 1.73 1,38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小鸣 851,000 1.06 851,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宝晟好

雨3号集合资金信托

720,098 人民币普通股 720,09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702,9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3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600

孙玲 23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400

胡孟军 195,609 人民币普通股 195,609

陈小建 19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100

朱静宜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王伟军 169,848 人民币普通股 169,848

刘振勇 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

左桂兰 1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宁波成形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郑良才、徐俭芬、郑功为实际控

制人。 郑良才为宁波广达投资有限公司和宁波精微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

股东徐国荣为实际控制人亲属。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55,205,769.90 137,124,100.95 -59.74 主要是母公司新购土地

应收票据 4,644,000.00 9,610,095.18 -51.68 主要是减少应收票据货款结算

应收账款 83,594,009.47 63,675,902.26 31.28 主要是母公司货款回收减少

预付款项 9,474,472.35 1,186,432.7 698.57 主要是母公司购置设备预付款

其他应收款 9,476,978.69 3,001,611.25 215.73 主要是母公司购买土地支付保证金

其他流动资产 0 1,313,342.92 -

主要是母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后已退回多缴税款

无形资产 86,941,169.42 58,854,300.83 47.72 主要是母公司新购土地

其他非流动资产 0 1,056,771.00 -

主要是母公司原申购商品房预付款

已退回

应付票据 ?10,264,192.80 23,144,882.24 -55.65

主要是母公司供应商货款以应付票

据结算减少

应交税费 445,110.64 1,531,858.58 -70.94 主要是母公司缴纳上年末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1,641,012.95 2,961,984.39 -44.60

主要是母公司支付上年末挂账部分

发行费用

少数股东权益 3,911,157.98 0 - 主要是新增子公司合并产生

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 -623,760.17 2,495,827.17 - 主要是母公司未发生借款利息支出

资产减值损失 1,232,449.81 3,190,723.73 -61.37 主要是母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投资收益 2,063,220.05 392,690.37 425.41 主要是母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营业外收入 3,599,566.84 5,819,567.83 -38.15 主要是母公司确认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174,527.64 285,476.65 -38.86

主要是母公司发生材料盘亏损失减

少

少数股东损益 -388,842.02 0 - 主要是新增子公司合并产生

2、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048,656.34 5,172,176.39 - 主要是母公司应收款回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217,400.54 -3,741,837.27 - 主要是母公司购买土地支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771,555.80 -26,539,883.34 - 主要是母公司未发生银行借款收支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控股股东宁波

成形控股有限

公司

详见附注1

2014年11月11

日，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持股5%以上股

东郑良才、徐俭

芬

详见附注1

2014年11月11

日，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持股5%以上股

东东力集团

详见附注1

2014年11月11

日，12个月

是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持股5%股东精

微投资、广达投

资

详见附注1

2014年11月11

日，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持股5%以上股

东郑良才、徐俭

芬

详见附注2 否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持股5%以上股

东精微投资、广

达投资

详见附注2 否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持股5%以上股

东成形控股、郑

良才、徐俭芬

详见附注3 否 是

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的承诺

其他

持股5%以上股

东成形控股

详见附注4 否 是

1、控股股东成形控股、实际控制人郑良才、徐俭芬、公司法人股东广达投资、精微投资：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公司法人股东东力集团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实际控制人郑良才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在上述承诺的限

售期届满后，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比例不超过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上述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上述股份总数的

50%。

控股股东成形控股、实际控制人郑良才、徐俭芬、公司法人股东精微投资、广达投资承诺：如承诺人所

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做相应调整；各自然人承诺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

绝履行上述承诺。

3、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精达成形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和销售。 不从事与精达成形主营

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也不以独资经营、合资经营的方式从事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有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在今后的经营和投资方向上，避免同精达成形相同或相似；对精达

成形已经进行建设或拟投资兴建的项目，将不会进行同样的建设或投资。 在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中，不

与精达成形发生任何利益冲突。

4、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1）、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除权后的加权平均价格（按当日交易数量加

权平均，不包括大宗交易）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除权后每股净资产值（以下简称“启动条

件” ），则公司将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2）、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公司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包括公司回购股份、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

司股份。 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条件时，将按照前述顺序执行该等措施：

①公司回购

A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

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B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持

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C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之外，还应符合下列各项：

a、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的总额；

b、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20%；

c、公司单次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D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预案后，公司股票若连续5个交易日除权后的加权平均价格（按当日交易

数量加权平均，不包括大宗交易）超过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除权后每股净资产值，公司董事会应作

出决议终止回购股份事宜的决议，且在未来3个月内不再启动股份回购事宜。

②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A公司控股股东成形控股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股份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a、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期限届满之日后的10个交易日除权后的公司股份加权平均价格（按当日

交易数量加权平均，不包括大宗交易）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除权后每股净资产值；

b、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的3个月内启动条件再次被触发。

B控股股东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自上一会计年度期初至审议通过本次稳定股价

方案的股东大会日累计从公司取得的现金分红（如有）总额的20%。

C控股股东单次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A下列任一条件发生时，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郑良

才、郑功、谢文杰、李永坚、林辉撑、宋剑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

持：

a、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方案实施期限届满之日后的10个交易日除权后的公司股份加权平均价格（按

当日交易数量加权平均，不包括大宗交易）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除权后每股净资产值；

b、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的3个月内启动条件再次被触发。

B有义务增持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上一会计年度薪酬总和的30%，但不超过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的薪酬总和。 公司实际控制

人郑良才、徐俭芬、郑功对该等增持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C在有义务增持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完成后，如果公司股票价格再次出现连续20个交易

日除权后的加权平均价格（按当日交易数量加权平均，不包括大宗交易）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除权后每股净资产值，则公司应依照本预案的规定，依次开展公司回购、控股股东增持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工作。

(3)、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程序

①公司回购启动程序

A公司董事会应在上述公司回购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内作出回购股份的决议。

B公司董事会应当在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后的2个工作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并发布召

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C公司回购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次日开始启动回购，并应在履行相关法定手续后的30

日内实施完毕。

D公司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公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并在10日内依法注销所回购

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②控股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程序

A公司董事会应在控股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2个交易日内作出增持

公告。

B控股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次日开始启动增持，并应在履行相关法定

手续后的30日内实施完毕。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良才

日期 2015-10-28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88�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宁波精达

公司代码：601636�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旗滨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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